
新竹縣OOO年度祥和計畫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年度成果報告

一、單位資料：

運用單位名稱
（機關全銜）

單位地址

承辦人 聯絡電話 分機

E-mail 傳真

二、志工隊志工人數：請填妥「新竹縣推展社會福利志願服務概況」，並依該表為參考依據

三、志工隊運作狀況（統計資料期間OOO/1/1～OOO/12/31）

項目 內容
辦理（參加）

場次
參加人次 備註

會議

1、單位內召開之志工大會
（團體督導或例會）

2、單位內召開幹部會議

3、參加本府舉辦之「志願服
務聯繫會報」

獎勵
聯誼

1、自行辦理之獎勵表揚活
動

2、自行辦理之志工聯誼性
活動

3、參加本府舉辦之志工大
會師活動

教育
訓練

1、單位自行舉辦之基礎訓
練（含未申請補助者）

2、單位自行舉辦之特殊訓
練（含未申請補助者）

3、單位自行舉辦之其他訓
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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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志工福利：（統計資料期間OOO/1/1～OOO/12/31）

項目 辦理情形 備註

誤餐費

單位有編列預算，本年度編列預算       元，實際核發誤餐費
共計          人，共           元。

單位未編列誤餐費預算，但以其他替代方案取代（如以機構本
身提供院生之三餐取代之），請簡單說明：

單位未編列誤餐費預算，亦無提供其他替代方案。

若以餐盒、
便當代替，
仍請填寫金
額

交通費

單位有編列預算，本年度編列預算       元，實際核發交通費
共計          人，共           元。

單位未編列交通費預算，但以其他替代方案取代（如直接以交
通車接送），請簡單說明：

單位未編列交通費預算，亦無提供其他替代方案。

保險費

提供志工保險，未採用社會處辦理之保險，為單位自行與保險
公司採購，每人每年保險單價       元，請簡述保險內容：

提供志工保險人數共計       人。

未提供志工保險，請說明：

本保險項目
係指常態性
服務之保險，
活動、課程
或旅遊等單
日性、特殊
性項目保險
不列入計算

五、志願服務證及志願服務紀錄冊查核：
請影印或掃描單位內志工之志願服務證（任1名志工）及社會處核發之服務紀錄冊（任5名
志工），浮貼於下列空格內。

志
願
服
務
證

請浮貼
志願服務證

正面

請浮貼
志願服務證

反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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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願
服
務
紀
錄
冊

請浮貼
紀錄冊封面

請浮貼
紀錄冊內頁最末頁

（服務時數至少需登錄至OOO年 12
月 31日）

志
願
服
務
紀
錄
冊

請浮貼
紀錄冊封面

請浮貼
紀錄冊內頁最末頁

（服務時數至少需登錄至OOO年 12
月 31日）

志
願
服
務
紀
錄
冊

請浮貼
紀錄冊封面

請浮貼
紀錄冊內頁最末頁

（服務時數至少需登錄至OOO年 12
月 31日）

志
願
服
務
紀
錄
冊

請浮貼
紀錄冊封面

請浮貼
紀錄冊內頁最末頁

（服務時數至少需登錄至OOO年 12
月 31日）

志
願
服
務
紀
錄
冊

請浮貼
紀錄冊封面

請浮貼
紀錄冊內頁最末頁

（服務時數至少需登錄至OOO年 12
月 31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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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服務成果：（統計資料期間OOO/1/1～OOO/12/31）
以當年度服務方案（包括長期性服務或單日性活動）個別填寫，第      1      行資料為填寫範例，請
依序填入單位實際辦理內容，填寫1～3項服務辦理情形即可。

服務方案
名稱

內容簡述 服務對象 服務地點
參與志工
人數

方案辦理
時間

服務受益人
數

老 人 送 餐
服務

志 工 協 助
送 餐 予 行
動 不 便 老
人

老人 中壢市
30人

60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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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服務成果照片：上述服務成果請各提供2張照片

服務方案一名稱： 辦理時間：

照片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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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二

服務方案二名稱： 辦理時間：

照片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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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二

服務方案三名稱： 辦理時間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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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一

照片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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